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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 州 市 武 进 区

烟花爆竹禁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武禁放办〔2023〕2号

关于全区集中开展“烟花爆竹

燃放管控宣传周”活动的通知

各镇、街道办，区烟花爆竹禁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执行《常州市烟花爆竹燃放管理办法》，巩固四

年禁放管控成果，引导群众安全、合法燃放烟花爆竹，过上年味

浓厚、平安祥和的 2023年春节，根据《2023年常州市武进区烟

花爆竹燃放管控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决定于 1月 13日至 1月 19日，

在全区集中开展“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宣传周”活动。现将具体工

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转变宣传思路，正面引导群众。要切实转变宣传工作思

路，将宣传角度从“堵”向“疏”转变，从“严格禁止”向“有条件燃放”

转变。宣传内容上，一方面要正确解读我区燃放管控规定内容，

通过鲜活案例剖析烟花爆竹危险特性，引导市民群众购买合格烟

花爆竹产品，通过安全方式在禁放区域外燃放；另一方面要加强

燃放管控工作成果的正面宣传，让群众充分了解燃放管控工作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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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除火灾隐患、改善空气质量、维护城市公共安全等方面所发挥

的重要作用，争取市民群众对我区燃放管控政策的理解支持。在

“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宣传周”活动期间，各地要在禁放区域内的主

要街道、城郊结合部、繁华商业区等人员密集场所设置固定宣传

点，各街道、镇设置的固定宣传点不少于 1个，每个宣传点至少

配备 3名工作人员、5块宣传展板、2条宣传横幅，通过开展生

动有趣的现场活动集中开展宣传。各地要主动对接新闻媒体对固

定宣传点进行现场采访报道，报纸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站、客户端、

官微、官博、微信公众号同步响应，形成安全燃放、合法燃放的

浓厚舆论氛围。

二、开展全面宣传，确保不留死角。区禁放办将围绕各个场

景设计各类标语、海报、告知书、告家长书、禁放区域告示牌、

微视频等电子宣传资料下发各地各部门。各地各部门要立即组织

发起全面的燃放管控宣传攻势，对禁放区域边界、城乡结合处等

薄弱区域要集中攻坚。各镇、街道办要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，在

辖区重点要害部位、沿街门店、商场酒店、企事业单位、居民楼

院和物业小区门口等处悬挂烟花爆竹燃放工作横幅、板报、宣传

页，广泛告知安全燃放、合法燃放。各社区要进一步加密新村小

区、街巷出入口设置的禁放标识牌，并在每一个社区开辟一个燃

放管控工作宣传专栏，张贴宣传资料。全面发动党员干部、物业

保安、志愿者深入社区小区、商家店面、企业单位，确保人人知

晓燃放管控规定和安全燃放知识。



— 3 —

三、突出宣传重点，实现精准发力。区委宣传部要组织报社、

广电、县融及新媒体平台和社会宣传阵地做好燃放管控的新闻宣

传和公益宣传，通过丰富多样的动态报道、案例警示、公益广告、

滚动字幕播放等形式广泛宣传，并协调利用户外大屏、楼宇电子

屏等扩大传播面，对燃放管控规定广而告之，切实提升社会面宣

传效果。城管部门要通过向流动摊贩广泛发放告知书等形式，强

化严禁非法销售烟花爆竹宣传。交通运输部门要协调有关单位，

通过公交车、出租车、汽车站点的电子显示屏开展宣传。住建部

门要组织物业服务企业开展燃放管控法规学习，确保每一位物业

员工知晓常州燃放管控规定，引导物业服务企业开展燃放管控宣

传，加强对业主的安全燃放宣传教育，及时劝阻禁放区域内的违

规燃放行为。各级机关工委要积极引导党员干部带头遵守燃放管

控规定，主动参与燃放管控活动。各级机关、企事业单位要做好

本单位职工遵守燃放管控规定的宣传教育工作，通过微博、微信

公众号、微信群等新兴网络媒介及各种信息平台，广泛发布安全

燃放、合法燃放温馨提示。

各地设置固定宣传点的情况请于 1月 12日前报区禁放办，

“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宣传周”活动开展情况总结及相关图片资料

请于 1月 19日前报区禁放办。

区禁放办联系人：汤金锋，1381368082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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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常州市武进区烟花爆竹禁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月 11日


